
I 福音 - 3.認罪 
 

認罪 
 

罪得不到赦免又如何 
 

活在神的忿怒和患難困苦中  (羅 2:8-9)  惟有

結黨不順從真理，反順從不義的，就以忿怒、惱

恨報應他們。將患難、困苦加給一切作惡的人，

先是猶太人，後是希臘人。 

 

與神隔絕  (賽 59:1-2)  耶和華的膀臂並非縮

短，不能拯救，耳朵並非發沉，不能聽見。但你

們的罪孽使你們與神隔絕。你們的罪惡使他掩面

不聽你們。 

 

受第二次的死  (啟 21:8)  惟有膽怯的、不信

的、可憎的、殺人的、淫亂的、行邪術的、拜偶

像的和一切說謊話的，他們的分就在燒著硫磺的

火湖裡，這是第二次的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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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福音 - 3.認罪 
 

罪怎樣得到神的赦免 
 

向神承認自己所犯過的罪  (約一 1:9)  我們若

認自己的罪，神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

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切的不義。 

 

接受又相信主耶穌所流的血洗去自己的罪       

(啟 1:5)  並那誠實作見證的，從死裡首先復活，

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，有恩惠、平安歸與

你們！他愛我們，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離罪惡

（“脫離＂有古卷作“洗去＂）。 

(弗 1:7) 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，過犯得以

赦免，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。 

 

 

罪因甚麽得到神的赦免 
 

因耶穌  (西 1:14)  我們在愛子裡得蒙救贖，罪

過得以赦免。 

 

因耶穌的名  (約一 2:12)  小子們哪，我寫信給

你們，因為你們的罪藉著主名得了赦免。 

(徒 10:43)  眾先知也為他作見證，說：｀凡信他

的人，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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